
立法會 CB(2)2034/01-02(01)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 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8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的回應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的回應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的回應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在 2002年 4月 18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所
提出的事項（見立法會 CB(2)1762/01-02(01)號文件）。

(1) 基本原則

(a) 所提事項：擬議制度如何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稱“香港

特區”）政府對立法會負責。

政府的回應：《基本法》第六十㆕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

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

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在問

責制㆘，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基本法》的特定條文向

立法會負責。

(b) 所提事項：擬議制度如何落實《基本法》㆗有關以循序漸進

方式發展香港民主的原則。

政府的回應：《基本法》已為香港的民主發展定㆘藍圖。該

法規定我們的民主化進程須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發展。《基本

法》定㆘機制，讓我們可以決定 2007 年以後立法會和行政
長官的產生方法。在考慮如何加強香港的憲制發展，我們需

要審慎考慮民主改革對社會的影響，並須逐步推行。問制責

不會限制這方面的發展。

(2) 是否符合《基本法》

(c) 所提事項：擬議制度會否牴觸《基本法》，尤其鑒於㆘列各

點 –

(i) 擬議制度對公務㆟員仕途的限制（不論該㆟員按長俸

永久聘用制抑或合約制獲得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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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公務㆟員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成員，他們的憲制角色

會由制訂政策改為協助主要官員制訂政策；

(iii) 由行政長官委任部分主要官員加入行政會議的現行制

度，會改為所有主要官員自動成為行政會議成員的制

度；

政府的回應：我們已詳細討論問責制的合憲性（見立法會第

CB(2)1735/01-02(01)號文件）和根據《基本法》行政會議的
職能、組成和運作方式（見立法會第 CB(2)1809/01-02(02)號
文件）。此外，我們亦想指出，並非所有主要官員都會自動

成為行政會議成員，而是限於問責制主要官員。

(3) 行政會議

(d) 所提事項：擬議制度會否為行政會議的職能及運作帶來任何

改變；若會，改變為何。

政府的回應：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會議的職能和運

作不會有任何改變。

(4) 政策局合併

(e) 所提事項：建議合併政策局的原因。㆒位委員曾建議政府當

局考慮把工商與經濟及財經事務合併為㆒個政策局。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第 CB(2)1870/01-02(01)號文件。

(5) 擬議制度下的公務員體制

(f) 所提事項：常任秘書長如認為主要官員的指示不合法或按該

等指示行事會違背良心，可否拒絕按該等指示行事；以及常

任秘書長如拒絕按主要官員的指示行事，是否須要辭職；若

然，常任秘書長在離職後，是否不得披露拒絕按有關指示行

事的原因。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第 CB(2)1822/01-02(0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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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所提事項：應否頒布㆒套類似《英國公務員守則》的守則。

政府的回應：我們會擬備問責制主要官員的守則，草擬本附

夾於立法會 CB(2)1952/01-02(01)號文件。

(6) 利益衝突

(h) 所提事項：為何不提交法例，以處理利益衝突和保障告發者

等問題。

政府的回應：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聘用合約會包含利益衝突的

條文。這些條文是有約束性的。

(7) 法定職能的轉移

(i) 所提事項：鑒於政府當局建議轉移法定職能是為了設立建議

㆗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當局所採用的方式為何是由立法會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A 議決將法定職能
轉移，而非透過制定主體法例作出職能轉移。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第 CB(2)1822/01-02(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5月 21日



立法會 CB(2)2034/01-02(02)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 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9日會議上所提問題／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問題／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問題／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問題／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在 2002年 4月 29日會議㆖所提出的問題／事
項（見立法會 CB(2)1775/01-02(01)號文件）。

(1) 擬議制度下聘用的主要官員

(a) 所提問題／事項：公務員 用委員會在主要官員（包括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聘任方面會否擔當任何角色；若然，該委員

會所擔任的角色為何。

政府的回應：新的問責制適用於擔任司長及局長職位的主要

官員。這些主要官員不是公務員，他們會以有別於公務員的

條款聘任。他們的任命會繼續根據《基本法》第㆕十八(五)
條作出。這些主要官員職位，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職位的

任命並不涉及公務員 用委員會。

(b) 所提問題／事項：由於政策失誤而辭職／被免職的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能否重返公務員體制；若然，如此安排在實際㆖將

如何運作。

政府的回應：為了強調公務員隊伍的重要性，行政長官已宣

布，問責制㆘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從公務員㆗挑選。他的

聘用條款和條件跟其他局長完全相同，而他會保留與公務員

的聯繫，因此，他在接受任命之前無須永久脫離公務員隊

伍。在他作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任命結束後，如年紀許

可，他可以重返公務員隊伍，恢復原來職級。至於他會否這

樣做純屬個㆟意向。

(c) 所提問題／事項：“公務員”與“公務㆟員”有何分別；他

們在履行公職方面的操守，是否受現行法例（例如《防止賄

賂條例》）的同類監管條文所規管，而兩者所受的規管程度

亦是否相同。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 CB(2)1809/01-02(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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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提問題／事項：主要官員須要遵守㆒套守則，當㆗訂明主

要官員與公務員之間的關係，並維護公務員體制的基本價值

觀。該套守則的“㆞位”為何，即該守則是㆒套內部指引，

還是具有法律依據的守則。

政府的回應：我們會在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聘任合約內訂明他

們必須遵照守則㆗訂明的原則行事。假如問責制主要官員作

出任何違反該守則的行為，即屬違反聘任合約。

(e) 所提問題／事項：常任秘書長作為主要官員㆘屬的㆞位，將

會透過立法方式還是行政措施予以確立。

政府的回應：常任秘書長會向主要官員負責，這關係毋須經

立法方式予以確立。

(f) 所提問題／事項：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權力和職能會

否有所改變；若然，此等改變會透過立法方式還是行政措施

予以落實。

政府的回應：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會繼續行使法例授予

他們的職能。至於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在其他職能㆖的

轉變，則會透過行政措施落實。

(2) 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方式及運作

(g) 所提問題／事項：當局須提供㆒覽表，開列並說明香港法例

㆗ 689 項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提述；另外，由於
日後擬議制度㆘聘用的主要官員同時亦是行政會議成員，當

局須解釋現時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處理的針對主要官員

的決定所提出的㆖訴，將來會如何處理。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 CB(2)1822/01-02(02)號文件。

(h) 所提問題／事項：《基本法》第五十六條的立法目的為何，

以及如何能達致有關的立法目的。在何種情況㆘會公開行政

長官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的有關記錄。自 1997
年 7月 1日起，該等記錄是如何保存的，以及自該日期起，
由哪個公職㆟員／主管當局負責保存該等記錄。保存該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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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現行安排會否予以檢討，以期令有關安排在擬議問責制

㆘變得更具透明度。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 CB(2)1809/01-02(02)號文件。

(3) 符合《基本法》的問題

(i) 所提問題／事項：在題為“問責制的合憲性”的政府當局文

件（於 2002年 4月 26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735/01-02(01)
號文件）㆗提述的有關法庭判決。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 CB(2)1735/01-02(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5月 21日



立法會 CB(2)2034/01-02(03)號文件

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政府就 2002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在 2002 年 5 月 3 日會議㆖所提出的事項（見
立法會 CB(2)1821/01-02(01)號文件）。

法定職能的移轉

(1) 所提問題：鑒於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將會導致日後主要官員在職務

性質㆖出現重大的改變，與現時擔任政策局局長的主要官員有所分

別，建議㆗把現任政策局局長的法定職能轉移給擬議新制度㆘委任

的局長此㆒做法，會否超越《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54A
條在制定時的立法原意？透過制定主體法例作出建議㆗的法定職能

轉移，使議員得以透過全面的立法程序審議該建議，會否較為恰當

及可取？

政府的回應：請參閱立法會 CB(2)1822/01-02(01)號文件。

憲制慣例

(2) 所提問題：政府當局應就其所稱憲制慣例只可透過㆒段時間累積先

例才能建立此說法，提供支持理據。

政府的回應：我們認為無須為此作學術探討，政府的立場就是在不

違反《基本法》和不違反行政主導的前提㆘，不排除日後產生憲制

慣例。

政制事務局

2002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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